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

安全风险分类评估项目遴选公告
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风险分类评估项目是以防范化解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风险为核心，通过标准化评估、专业化核查、分级化管控，全面摸清全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底数，精准识别高、中、低风险机构及突出隐患，建立评估、核查、整改、提升的闭环机制，提升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防护、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信息系统故障、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保障医疗业务连续性，守护群众健康信息安全。根据项目安排与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风险分类评估项目的承担单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二、工作任务
项目总体目标

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切实提升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医疗业务连续稳定运行，筑牢群众健康信息安全防线，为健康北京建设提供坚实信息化支撑。

运维服务内容

对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开展信息化安全风险分类评估工作，具体包括：

1.评测指标体系完善

深入研究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相关政策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及市卫生健康委对网络安全相关要求，在原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完善2026年度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风险分类评估工作指标体系。

2.数据采集与初评
根据2026年度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风险分类评估工作指标体系对机构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对存在材料缺失、填报不规范、数据逻辑不符等问题的机构，下达《材料补正通知书》，明确补正内容和时限，督促其重报。
3.现场复核

采用“听取汇报、资料核验、现场勘查、技术检测、人员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核验自评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深挖隐蔽性、系统性安全隐患，形成现场复核工作底稿，由被复核机构现场签字确认，确保复核结果客观公正。

4.报告撰写
全面汇总分析全市评估数据，结合各项指标内容进行评测，针对每项指标给出相应得分。系统梳理公立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安全整体现状、共性问题、突出隐患和典型案例，针对性提出整改意见和风险防控举措，形成《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安全风险分类评估报告》《北京市公立三级医疗机构网站及移动应用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三、具体要求
（一）承担单位需具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经营许可的法人。承担方能提供2024年1月至今任意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和依法纳税证明，承担方在参加本次遴选活动前三年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担方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否则承担方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承担方，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下的采购活动，承担方需提供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与承担方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信息（格式见附件）。

具有与本项目类似的项目经验，能提供在中国境内从事过类似测评项目的案例证明。

（二）人力保障

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10年以上的相关工作和项目管理经验，且应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需提供相关证明)。

承担方须指派具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承担项目实施工作。

项目团队一经创建，不得随意变更。未经委托方许可，项目负责人不得变更。
四、申报和评审事宜
（一）申报期限：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9日。
（二）下载材料：申请单位可登录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s://wjw.beijing.gov.cn/）或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phic.org.cn/）下载《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
（三）填写材料：申请材料填写内容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四）提交材料：申请单位应在2026年4月9日18:00以前将盖章的《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及商务技术文档电子扫描件提交至：xxzxcgb@wjw.beijing.gov.cn。

（五）组织评审：申请单位携带盖章的《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以及响应服务内容的商务和技术文档纸质版（以上材料装订成一册），共三份并密封，参加专家遴选评审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将组织评审小组，从项目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项目团队实力和工作经验基础等方面，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书进行评估，择优遴选1家项目承担单位。具体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六）结果公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予以公示。
五、项目经费
项目经费不得超过48万元。
六、联系方式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联系人：陈臣

联系电话：55532282

附件：《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
